关于开展2012年部分党政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方案

闽卫院人[2012]14号
根据中共中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和省卫生厅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,经研究决定，对学院部分党政管理干部职位实行选拔任用，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职位安排：详见附件1
二、选拔范围：符合岗位任职条件的学院及附属医院在职编制内职工。

三、选拔条件

（一）符合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干部任职基本条件。能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遵纪守法、廉洁自律、作风正派；具有拟任职位相适应的组织领导能力、业务工作能力、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。

（二）年龄要求：副处级干部一般应在50周岁以下；

（三）学历要求:一般应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。

（四）任职年限:提任副处级岗位须任正科职务满三年，提任副科级岗位须任科员满三年或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（五）其他条件：教务处处长、教学系部主任职位一般应具备副高及以上教学类专业技术职务。
四、对个别不具备任职年龄条件，但已在现岗位任职多年，表现优秀的，经报卫生厅党组同意，可破格提拔。

五、有关程序
（一）公布拟选拔的管理职位和任职条件

（二）民主推荐

人事部门负责提供相关人员名册，2012年6月上旬召开民主推荐会。
参会人员：学院副科及以上管理干部，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，教工各党支部书记，民主党派代表，部分党代会代表、教代会代表。

（三）院党委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差额考察人选

（四）组织考察（时间：6月12-15日）

（五）院党委集体讨论研究，差额票决，确定任用人选

（六）任前公示

（七）公布任命

对在公示期间内无异议，或有异议经调查核实不影响任职的人员，正式任命，实行任期制，任期2～3年，其中第一年为试用期，试用期间，履行岗位职责，享受同职级人员待遇。试用期满，经考核不胜任者取消任命，另行安排工作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选拔工作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进行，成立学院考核工作小组，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人事处、党委工作部、纪检监察室等有关同志组成。

本办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由学院考核小组负责解释。

附件1、2012年部分党政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岗位设置一览表
附件1：

2012年部分党政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岗位设置一览表
	部　门
	职　位
	职级
	职数

	教务处
	处长
	副处级
	1

	后勤管理处
	处长
	
	1

	保卫处
	处长
	
	1

	系部
	党总支书记
	
	2

	护理系
	主任
	
	1

	公共基础部
	主任
	
	1

	办公室
	机要秘书
	副科级
	1

	教务处
	师资科科长
	
	1

	项目办
	秘书
	
	1


